


莆市商务〔2025〕62号               
 

莆田市商务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组织做好2024年度
商务部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平台样本企业

信息采集劳务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商务局、财政局：

按照《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商务部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平台样本企业信息采集劳务费申报工作的通知》（闽商务〔2025〕70号）精神，为做好样本企业信息采集劳务费申报工作，保障商务部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平台数据报送工作持续稳定，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对象

（一）在商务部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平台及时报送率较好的原有样本企业（不含2024年度新增样本企业）。

（二）2024年度商务部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平台新增样本企业。

二、发放标准
（一）对原有样本企业的发放标准

对2024年信息及时报送率达到平均值（60%）及以上的样本企业发放信息采集劳务费，具体发放标准详见附件1。
新增样本企业奖励

对2024年新增的样本企业，予以每家5000元奖励。

三、申报程序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请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通知要求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初审工作，并于2025年5月14日前将联合行文和申报表格（详见附件2、3）（一式四份）报送市商务局、财政局，未按规定时间送达的不予受理。市商务局、财政局根据县区审核推荐情况，行文上报省商务厅、财政厅复核，省商务厅根据标准核定资金。
四、有关要求

一是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申报通知要求，组织库内企业开展申报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各县（区）商务、财政部门负责审核把关上报项目，及时对系统内企业上报情况进行摸底审核，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符合资金支持方向；三是各县（区、管委会）商务部门要加大样本企业组织调整力度，对不能继续及时开展报送工作的企业，按照“减一增一”的原则，进行调整更换。同时，动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入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平台，扩大样本监测覆盖面；四是按照省厅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资金核定后，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及时完成资金拨付，不得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并将资金使用情况（填报《商务发展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表》，见附件4）报送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市商务局 杨宏毅，联系电话：0594-2686379。

附件：1.2024年度样本企业信息采集劳务费发放标准

2.2024年度样本企业信息采集劳务费申领表

3.2024年度样本企业申领汇总表
      4.商务发展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表
莆田市商务局                   莆田市财政局 
                                   2025年5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4年度样本企业信息采集劳务费发放标准

	各应用服务

名称
	企业类型
	报送频率
	及时报送率60%（含）-70%（不含）发放标准（元）
	及时报送率70%（含）-80%（不含）发放标准（元）
	及时报送率80%（含）-90%（不含）发放标准（元）
	及时报送率90%（含）-100%（不含）发放标准（元）
	及时报送率100%发放

标准

（元）
	新增样本

企业

（元）

	生活必需品


	超市/批发/农贸
	周报
	2088
	2506
	2923
	3341
	3758
	5000

	
	百家大型批发市场
	日报
	2592
	3110
	3629
	4147
	4666
	

	
	节假日日报企业
	节假日日报
	720
	864
	1008
	1152
	1296
	

	重要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企业
	周报
	2088
	2506
	2923
	3341
	3758
	

	商贸流通
	重点监测企业
	月报、旬报
	1440
	1728
	2016
	2304
	2592
	

	
	重点零售餐饮企业
	节假日日报
	720
	864
	1008
	1152
	1296
	

	
	重点监测企业
	年报
	360
	432
	504
	576
	648
	

	酒类流通管理
	酒类批发、零售企业
	月报
	1440
	1728
	2016
	2304
	2592
	

	应急保供
	应急保供企业
	月报
	720
	864
	1008
	1152
	1296
	

	信息泵
	零售企业
	日报
	2592
	3110
	3629
	4147
	4666
	


注：以60%（含）-70%（不含）的发放标准为基准，70%（含）-80%（不含）、80%（含）-90%（不含）、90%（含）-100%（不含）以及100%的补助金额在60%及以上的补助标准基础上分别增加20%、40%、60%、80%。

附件2

2024年度样本企业信息采集劳务费申领表

	企业名称
	
	统一平台编码
	

	企业地址
	
	数据报送
应用服务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2024年

新增样本企业
	
	2024年及时

报送率
	

	申领人姓名
	
	申领人手机
	

	申领人身份证号
	
	
	
	
	
	
	
	
	
	
	
	
	
	
	
	
	
	

	申领人
银行卡开户行
	             银行             支行

（要求储蓄卡，信用卡无效）

	申领人银行卡号
	
	
	
	
	
	
	
	
	
	
	
	
	
	
	
	
	
	
	

	相关规定： 
1.申领人指符合信息采集费补贴资金申领要求的样本企业数据报送工作人员（信息员）。
2.申领人姓名须与银行卡开户人姓名一致。
3.提交本表时，请将申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并提交。
4.为避免书写笔画不清晰，本表除签字栏外，其余内容请电脑输入后打印, 不得涂改。
5.数据报送应用服务名称包括：生活必需品、重要生产资料、商贸流通业统计分析、信息泵、应急保供商品管理、酒类流通统计、新增企业。
6.福建省商务厅将定期开展数据报送质量统计，费用发放具体金额与数据报送质量挂钩。
7.信息采集费补贴资金发放过程中如产生个人所得税，由申领人承担。
8.若企业信息员发生变化，企业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
9.若企业数据报送质量明显下降，且未及时改进，将暂停发信息采集费补贴资金。
10.信息采集费补贴资金发放以本表信息为准，若出现信息填写错误、人员离岗等原因，导致发放失败或错误，样本企业及相关信息员承担相关责任。

11.本申领表的解释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归福建省商务厅所有。

	申领人承诺：
  以上填写信息真实准确，了解并遵守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及时、准确报送相关数据。

             申领人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确认：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商务部门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商务部门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申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附件3
2024年度样本企业申领汇总表

	序号
	应用
	统一平台

编码
	企业名称
	信息员
	联系号码
	身份证号
	开户行

名称
	开户行

卡号
	及时报送率（%）
	申领金额

（元）
	是否为新增

样本企业

	
	
	
	
	
	
	
	
	
	
	
	

	
	
	
	
	
	
	
	
	
	
	
	

	
	
	
	
	
	
	
	
	
	
	
	


填报单位：（盖章）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商务发展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表

	单位

全称
(不能

为空)
	项目

名称
（不能

为空）
	支持金额（元）
（仅支持

数字）
	统一信用

代码 
（仅支持数字和字母）
	组织代码
（仅支持数字和字母）
	海关编码
（仅支持数字和

字母和"-"）
	单位性质
（进出口经营企业、无进出口经营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行政单位)
	所属省级
(各地市、省本级)
	所属地市
(九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所属

区县
(不能为空)
	开户

银行
(不能

为空)
	银行

账号
(不能

为空)

	　
	　
	　
	　
	　
	　
	　
	　
	　
	　
	　
	　

	　
	　
	　
	　
	　
	　
	　
	　
	　
	　
	　
	　

	
	
	
	
	
	
	
	
	
	
	
	

	填写规则：1.所有企业统一信用代码和组织代码，必须二选一填写；
          2.若单位性质为进出口经营企业，则海关编码必须填写；
          3.除统一信用代码、组织代码、海关编码外，其他项都必填。


	莆田市商务局                             2025年5月8日印发


莆 田 市 商 务 局


莆 田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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